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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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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关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存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两个争鸣的范式。本文通

过对大涌商会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企业自发组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

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虽然在服务会员、行业

自律上, 大涌商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 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职能履行等问题上, 它对地

方政府又存在组织性依附,因而具有服务会员和协助政府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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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动摇了改革前国家全面控制经

济和社会的全能主义( totalism )体制, 国家、市场和社

会之间三角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领

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随着产权

制度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企业逐步脱离政

府的控制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另

一方面,为了适应企业市场化运作的需要, 以及建设

/ 小政府、大社会0的要求, 一批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

行业协会和商会应运而生, 进而重塑了国家与社会关

系。在中国研究中, 通过对行业协会和商会的经验研

究考察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当前学术界讨

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 如何概括转型期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 学者的观点却不尽相同, 主要存在两种相互

争鸣的范式, 即/市民社会0和/法团主义0。

一些学者认为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会走向

/ 市民社会0。市民社会建立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

多元主义的文化传统之上, 它指介于国家和经济之间

的社会中介组织。市民社会强调社会的多元竞争以及

社会相对于国家独立性和制约性。怀特等学者 ¹对浙

江省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实证研究发现, 经济改革过

程中, 一种界于国家和经济行动者之间, 非政府、非赢

利的民间组织正在出现, 他们把这种现象视为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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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中国的萌芽。还有学者 ¹通过对天津的经验研究

发现,具有民间商会性质的工商联独立于国家, 表达和

维护会员企业的利益, 因而把工商联视为正在形成中

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然而,我国强调集体本位、注重

和谐统一的文化传统、国家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的历

史背景、具有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管理体

制以及私营企业家内部的分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困难重重。意识到中国的特殊

性,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观点做了限定 º ,弗洛里提出的

/ 国家主导的市民社会0 ( state- led civil society) 强调

了国家在我国市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 , 何包钢 » 提出

的/ 准市民社会0 ( semi- civil society)和/ 初级的市民社

会0 ( nascent civil society)以及怀特 ¼提出的/ 市民社会

的萌芽0等概念指出了我国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不

成熟性。另外,更多的学者开始放弃市民社会这一概

念,寻求用新的范式来解释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 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会走

向/ 法团主义0。对法团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 被广为

引用的是斯密特的经典定义。在斯密特看来, 法团主

义与多元主义一样, 都是一种通过社团把组织化的社

会利益与国家的决策结构连接起来的制度安排。与多

元主义相比, 法团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

征 ½ : ( 1)社团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甚至由国家直

接组建) ; ( 2)社团数量不多, 每个社团在各自的领域具

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 ( 3)不同的社团之间存在功能分

化,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关系; ( 4)作为回报, 社团在领袖

产生、组织支持和利益表达方面受国家一定的控制。

根据这些特征形成过程的不同, 法团主义具体可细分

为国家法团主义 ( state corporatism)和社会法团主义

( societal corporatism)两种类型, 前者强调国家对社会

自上而下的控制,后者强调社会对国家自下而上的参

与 ¾。不少学者 ¿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无论是在

行业协会的发起组建还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国家都

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经济型社团嵌入于国家机构之

中, 作为国家的附属机构承担着协助政府控制社会的

功能, 本身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因而, 这些学者认为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向法团主义。

还有学者试图限定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个范式

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研究发现地区发展模式和政府行

政级别是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个主要变量。就经

济增长模式而言,在那些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导的地

区, 经济通常由企业家自下而上组建和运作, 并主要为

会员服务, 因而更可能走向市民社会 À。就行政级别

而言, 越到基层, 政府对经济社团的监管越弱, 社团的

独立性越强, 也越倾向于为会员利益服务, 因而越可能

走向市民社会 Á。

本文以大涌镇商会为典型案例, 考察在中国基层

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前, 大涌是一个经济

落后、位置偏僻的农业镇。改革开放以来, 该镇的经济

增长主要是由个体私营经济主导的, 大涌商会也是由

私营企业家自发组建的。但是, 这里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并未如学者预期的那样走向市民社会, 而是走向相

反的法团主义。笔者的实地调查发现, 在商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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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镇政府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和活动开展等方

面提供了支持,使其能够顺利运作、发挥服务会员的职

能的;同时, 在组织制度、人事安排和利益表达等方面

对社团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 从而使基层社会中的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0的特

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镇政府对商会的支持并不是

为了换取对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控制, 而是服从于促

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大涌概况及红木家具行业协会简史

(一)大涌红木家具集群概况

大涌镇隶属于广东省中山市, 地处珠江三角洲中

南部。在改革开放之初,大涌是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的

农业镇,既没有生产红木家具的历史传统,也没有相应

的原材料和专业技术人员, 同时交通也极不便利。在

上述不利条件下, 经过 30 年的发展, 大涌成了全国最

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该镇的红木家具生产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经过短短的改革开放 30 年, 这个户籍

人口不到 3 万人、面积仅为 45 平方公里、改革前以农

业为主的珠三角小镇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红木家具生产

和销售基地。2007 年, 全镇有 170 多家红木家具生产

企业,从业人员 3. 6 万多人, 产值达 17 亿。当地的红

木家具企业不仅在大涌本地形成了红木家具的专业市

场,还在江苏蠡口、河北香河等地建立了专业市场销售

大涌的红木家具,占领了全国红木家具市场 60% 的市

场份额,此外, 产品还出口到欧美、东南亚。近年来, 大

涌的红木家具产业逐渐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

先后被广东省科技厅、国家文化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和中国家具协会授予/ 广东省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0、

/ 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之乡0和/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

镇0等称号。

大涌红木家具业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 除了

利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推动和当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

外,还与大涌商会及其下属大涌商会红木家具同业会

发展有关。

(二)大涌红木家具行业协会简史

作为民间社团组织的大涌商会是在 1994 年按照

中山市总商会的要求和广大生产厂家的推动下成立起

来的,是中山市最早成立的一批行业协会,同时也是发

展最好的行业协会之一。在商会成立之初, 共有来自

本镇内的建筑、红木家具、制衣、塑料等近 70 家会员企

业,镇政府民营企业办公室是它的业务主管单位。第

一届商会在组织机构上比较简单, 会员企业民主选举

出来的 15 位执委组成了商会的执委会议(其中会长一

名、副会长两名)负责商会日常事务。成立初期, 商会

的各项经济开支都靠会员赞助。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和

经费来源, 商会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原本的各

项功能也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但是, 在第一届领导

班子的努力下, 商会通过会员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购

置了商会会所, 从此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同时,创办

了商会招待所, 提供了商会活动经济的来源, 为商会今

后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随着大涌红木家具产业的逐步壮大和成熟, 众多

的家具企业要求成立自己专门的协会组织。于是, 在

1997 年第二届领导上任之初就分别设立了大涌商会红

木家具同业会和大涌商会制衣纺织同业会。这两个同

业会均为商会下属分会, 在规章制度、组织管理、经费

收入上都与商会的保持一致, 并有着同一套人员。但

由于红木家具产业是大涌的主导产业, 红木家具同业

会在商会中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实际运行中, 红

木家具同业会占了商会七成多的工作量。因此, 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 大涌商会与大涌商会红木家具同业会

是一体的, 商会就是红木家具同业会,红木家具同业会

就是商会。两个同业会成立以后, 对各自的产业发展

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并经商会自身的努力, 曾经困

扰商会及同业会运作发展的经费来源得到了彻底的解

决。在具体经费来源上, 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首先是

商会属下经济实体的收入, 这占了商会收入的六成多。

其中主要是商会拥有的永久性商业铺面的租金和商会

招待所的营利收入。镇政府为了有效扶持商会的发

展, 提供给商会一块近 5 亩的地皮。商会在这块地皮

上投资兴建了 6 栋商住搂, 在会员企业的积极认购下,

很快收回了成本;同时,该小区临街 800 多平方米的商

铺成为商会永久性权益产业, 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

扰商会的经济不足问题。其次是会员的会费。为了不

加重会员的负担, 商会从成立起到如今, 会员企业的会

费一直没有变动。但随着会员企业数量的增加, 会费

也在逐年增多, 如今占了经费来源的 3 成多。最后一

块是商会的有偿服务收。虽然是有偿, 但商会始终秉

着为更好地会员服务的宗旨,因此, 很多收费都是象征

性的。这一部分只占到商会收入的 1 成。经费问题的

解决为商会履行各项职能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大涌红木家具行业协会的结构与功能

(一)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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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涌商会同业会已经制定了规范、完善的规

章制度,在5中山市大涌镇商会红木家具同业会章程6

对自身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会员入会原则等都已

经有了明确的说明。5章程6明确界定了大涌镇红木家

具同业会是/ 本镇从事红木家具行业工商界的人民团

体0 ;其宗旨/ 团结本镇从事红木家具行业的工商企业,

发挥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 繁荣大涌

经济0。在组织原则上, 在章程中同样说明了本会的组

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业会会员分为企业会员和个

人会员。会员的入会和退会均遵守/ 自由、自愿0 的原

则。由此可见,作为中介社团组织大涌商会同业会具

有自愿参与的性质。

为了更好的发挥商会同业会的作用, 促进产业的

发展,大涌商会同业会业已建立了一套完善健全的组

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见图 1)。根据同业会章程的规定,

会员大会其最高权力机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由于

各会员企业自身生意上的原因, 会员大会只在每年 12

月 28 日以/ 会庆0的名义召开一次,并且主要是会员企

业的团聚联谊。因此, 实际决策部门则有执委会议来

操作。执委会议由商会同业会的正副会长、秘书长和

理事组成,负责制定各有关的方针政策、决定各项重大

决策及其他相关重要事项。理事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

产生,每届理事任期三年, 可连选连任。在历届商会的

执委会中,都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担任商会的副会

长、秘书长或理事等职。秘书处作为商会日常行政机

构,有秘书长一人, 其他工作人员三人。秘书长是原家

具企业的负责人,现在专职担任商会秘书长,其他三名

工作人员也全都是从社会上招聘而来的专业人才。他

们直接与各会员企业联系沟通,负责具体执行商会的

各项规章制度,发挥商会的各项职能。

图 1 商会同业会管理体系

大涌商会共有 180 多家会员企业, 其中包括其下

属两个分会红木家具同业会的 105 家红木制造企业和

制衣纺织同业会的 69 家服装纺织企业 , 除此之外, 还

有 10 家左右的从事五金、塑料生产的企业。如图 2 所

示,商会及同业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大涌镇经济贸易

办公室。除了作为大涌商会的分会外, 大涌商会红木

家具同业会还是中国家具协会和广东省家具协会的团

体会员。经过多年的发展, 商会同业会已拥有两个经

营实体, 分别是商会招待所和商会开发建成的泰康村

物业小区及其所属的商业铺面。这两个经营实体由商

会派专人负责经营管理。

图 2  商会同业会组织架构

(二)主要职能

大涌红木家具同业会的主要职能集中在服务、协

调和沟通三个方面(见图 3) ,下面对这三个方面的职能

依次做一介绍。

首先, 在服务会员方面,大涌红木家具同业会的职

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1)代办保险。由于红木家

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经常有工伤事故发生。因此,

商会同业会与镇保险公司合作,设立了保险代办点, 免

费为会员企业办理工伤保险及其他险种。( 2)保障运

输安全。为了降低企业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商会同

业会与三家较大型的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合同规

定了运输公司在运送货物时由于产品损坏、遗失或误

时而对企业的具体赔偿办法,同时, 运输公司交纳一定

的保证金给商会同业会, 商会同业会据此为广大会员

企业提供担保。 ( 3)信息服务。商会积极和政府部门

以及其它相关协会、机构保持经常性联系, 及时了解和

掌握市场动态和各种行业信息 , 并通过5大涌商会通

讯6将信息传达给各会员企业。( 4)教育培训。为了提

高会员企业管理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培养他

们的市场意识, 商会同业会还经常邀请一些专家、学者

举办管理、技术、企业发展、产业发展等内容为主的讲

座和培训。( 5)其他服务。除上述服务外,商会同业会

还针对本镇红木家具产业存在的特定问题而给予特定

的服务。如商会还和政府部门合作成立企业融资公

司, 为企业的融资贷款提供担保;从中山市联系一家企

业专门为大涌红木家具的出口服务等。此外, 商会还

与政府部门积极配合, 组织会员企业参加行业内的各

种展销会、带领会员企业进行市场考察以及和有关部

门进行联谊沟通

其次, 在协调方面,大涌红木同业会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的职能: ( 1)企业维权。搞好会员企业和企业

家权益保障工作, 是商会同业会的神圣职责。为了维

护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同业会当仁不让地参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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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维权,制衡政府部门和国内外某些单位对企业的不

正当干预和各种侵权行为, 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经

营。( 2)行业自律。大涌是个民风淳朴、对人友善的地

方。在市场竞争中,大涌企业都非常重视合作和互助,

很少产生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性竞争的情况。因此, 商

会同业会一方面继续完善行业的自律, 另一方面不断

引导会员企业和企业负责人要遵纪守法, 强化法律意

识,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3)解决纠纷。商会同业会作

为会员企业利益的忠实代表, 也在企业的各种纠纷中

做好/ 中间人0的角色, 一方面要协调好会员企业内部

劳资纠纷,另一方面也要协调和解决会员企业与原材

料商、运输商、销售商等的矛盾与纠纷。

第三,大涌红木家具同业会在沟通方面的职能主

要包括: ( 1)上传下达。商会同业会的章程规定/ 坚决

贯彻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 积极开展- 爱国、敬

业、守法. 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会员企业素质0。在实

际中,商会同业会非常重视宣传各种政策法规, 并协助

有关部门对企业进行有关质量、卫生等方面的政策宣

传和监督等。( 2)反映情况。在章程中同样规定了/ 发

挥本会在党和政府以及其它行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及

时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建议0。因此,商会同业会也

将会员企业的有关要求和建议及时反映给政府有关部

门, 督促政府部门为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3)

参政议政。商会同业会的章程中还同样规定了/ 发挥

本会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 为大涌的两个文明建

设出谋划策0。大涌镇镇政府也非常重视商会同业会

的民主监督作用,在某些重大决策上都会征求商会同

业会的意见。在实际运作中, 商会同业会的领导人经

常列席参加镇党委会议及其他相关重要会议, 并向有

关部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4)对外交流。目前,

大涌红木家具在中国(除了西藏外)各省份都建立了销

售市场。因此, 与这些省份的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

的联系沟通便成为商会同业会的一个重要职能。

图 3  大涌红木家具同业会的主要职能

四、结论

从案例介绍我们可以发现, 大涌商会在大涌经济

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从大涌商会的实际动作可

以看出,它发挥了把组织化的社会利益与镇政府决策

结构连接起来的功能。一方面, 它的发展获得了镇政

府的认可和支持,在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

另一方面,在组织制度、人事安排、利益表达方面又受

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这些特征与国家法团主义一

致。由于本文讨论的政府和商会都不是全国性的, 而

是限定在镇的行政边界范围内, 因而笔者称之为/ 地方

性国家法团主义0。大涌案例表明, 市场化改革并未从

根本上削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它政企分离的

同时, 又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会重新连接起来, 行业组织

不仅在服务会员和行业自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同时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代言行业利益、协调政

商关系的职能, 具有典型的/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0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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